
 

班級:           上呼吸道感染接觸者健康管理追蹤表   

1. 發燒定義:耳溫大於 38°C；額溫大於 37.5°C ，請至健康中心測量耳溫、評估症狀。 

2. 請保健股長第 1.2節完成體溫測量，遲到須補測量，須註記:請假等未測量事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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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健股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導師： 





 









 



 

 

 


